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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收入保險試辦及補助辦法總說明 

全球氣候變遷，颱風、豪雨等異常天氣漸趨頻仍及劇烈，對於國內農業生產及

農民收入常造成嚴重損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雖有天然災害救助

制度、低利貸款及資材補助等措施，惟仍無法充足彌補災害損失及復建所需，保障

農民收入向為本會重要施政目標。揆之國外之經驗，無論先進或開發中國家，多以

各種農業保險機制來彌補制度之不足，並穩定農民之收入，實值得我國參考採用。

為協助農民因應天然災害等因素造成價格或產量巨幅變動所致收入不穩定之風險，

本會規劃推動農業收入保險試辦，減少天災與產銷失衡造成農民收入的減損與不穩

定之風險，以保險方式保障農民收入至少達到一定水準。 

按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在農業保險法未制定前，得由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辦法，分區、分類、分期試辦農業保險，由區內經營同類業務之全體

農民參加，並得委託農民團體辦理。」，本會於一百零六年起已於臺東縣內試辦釋

迦收入保險並持續推動辦理，為擴大對農民農業收入的保障範圍，爰擇定近年易因

天然災害受損及有產銷壓力之香蕉為本次試辦品項，經納保後，當因天災或市場等

因素導致收入未達保障的收入水準時，保險即予理賠補足差額，穩定農民收入。爰

訂定「香蕉收入保險試辦及補助辦法」，計二十八條，其要點如次： 

一、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 本辦法之保險商品種類。(第二條) 

三、 香蕉收入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試辦地區、保險人及再保險人。(第三條) 

四、 保險費及保險條款之訂定依據。(第四條) 

五、 本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及簽訂方式。(第五條) 

六、 保險效力之期間與終止事由。(第六條) 

七、 本保險不予承保情事。(第七條) 

八、 本保險之除外責任。(第八條) 

九、 保險費補助之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第九條) 

十、 本會補助保險費之基準。(第十條) 

十一、 辦理保險費補助款之作業程序。(第十一條) 

十二、 本會駁回保險費補助申請之情形與後續處理。(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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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視其財政情形，另行補助農民保險費。(第十四條) 

十四、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應成立專戶負責辦理本保險相關業務，並專款專用。(第

十五條及第十六條) 

十五、 本保險之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責任額度與比率。(第十七條) 

十六、 本保險之每年結餘應列入中華民國農會之本保險專戶(帳)累計餘絀，作為本

保險各種理賠準備金。(第十八條) 

十七、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之行政管理費用，及本保險超額損失之計算

方式與專案補助申請條件。(第十九條) 

十八、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就超額損失專案補助之申請方式，及超額損失專案補助

費用之經費來源。(第二十條) 

十九、 本會得協助辦理本保險核保及理賠相關事宜。(第二十一條) 

二十、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應設立獨立會計。(第二十二條) 

二十一、 本會對本保險業務及財務之檢查權限。(第二十三條) 

二十二、 本會就推展本保險者得予以獎勵。(第二十四條) 

二十三、 本會對違反本保險之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處理方式。(第二十五條) 

二十四、 保險人或再保險人擬停止辦理本保險之方式。(第二十六條) 

二十五、 經本會公告停止辦理本保險業務之處理。(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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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收入保險試辦及補助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香蕉收入保險(以下簡

稱本保險)，指農業保險法未制定前，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

查通過並公告，穩定農民種植香蕉收入

之保險商品。 

投保本保險之農民於保險期間內，

因氣候條件或市場變化致收入損失時，

保險人應依保險契約約定負擔保險金給

付義務。 

一、 第一項明定本辦法所稱香蕉收入保險

之定義。 

二、 第二項明定保險人應依保險契約約定

負擔保險金給付義務。 

第三條   本保險試辦地區由本會公告。 

本保險之保險人為前項試辦地區之

基層農會，再保險人為中華民國農會。  

一、 第一項明定本保險之試辦地區由本會

公告。 

二、 第二項明定本保險之保險人及再保險

人。 

第四條  本保險所簽訂之契約應依本會所定

之保險費及保險單條款定之，並每年檢

討之。 

本保險所簽訂之契約應依本會所定之保險

費及保險單條款定之。及本會應每年就保

險費及保險單條款進行檢討。 

第五條  試辦地區內種植香蕉之農民得於公

告受理期間，填具要保書，向投保香蕉

田區所在地之保險人投保並簽訂保險契

約及繳納自行負擔之保險費。 

試辦地區內種植香蕉之農民投保本保險之

方式。 

第六條  本保險之保險期間為一年。但本會

得依政策需求，公告調整本保險之保險

期間。 

保險期間投保香蕉田區之農地所有

權或經營權移轉時，除保險契約另有約

定外，保險契約終止，要保人並應以書

面通知保險人。 

保險契約終止後，保險人就已收取

之保險費，應依保險期間比例返還之。 

一、 第一項明定本保險保險期間。本項所

稱調整保險期間，指於本保險每期開

辦前，公告調整該期之保險期間，之

前已簽訂之保險契約期間，並不受影

響。 

二、 第二項明定保險期間投保香蕉田區之

農地所有權或經營權移轉時之處理方

式。 

三、 第三項明定保險契約終止後，保險人

返還已收取保險費之計算方式。 

第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不予承

保： 

一、農民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向保險人投

保。 

二、投保時其香蕉植株高度未達一百公

一、 明定本保險不予承保之情事。 

二、 第二款及第七款所定「投保時」，指保

險人受理農民投保後至辦理投保香蕉

田區勘查之期間。 

三、 第六款所定「其他保險人」，指經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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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或已抽穗。 

三、香蕉田區與其他農作物間作或混

作。 

四、農民未善盡種植經營管理導致香蕉

樹體受傷、畸形、發育不全、罹患

病蟲害、田區受雜草嚴重干擾或有

故意破壞田區之情事。 

五、投保香蕉田區耕作面積小於Ο·一

公頃。 

六、同一田區已向其他保險人投保收入

保險。 

七、投保時其田區植株有因動物侵食、

踐踏或非檢疫性生物所生災害。 

八、種植香蕉品種係經農業主管機關限

制種植。 

業保險之保險人；不得重複投保之保

險商品，限於收入保險。 

 

第八條  投保香蕉田區因下列情事之ㄧ所致

損失，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一、各種放射線之輻射及放射之污染所

致。 

二、罷工、暴動或民眾騷亂。 

三、敵人侵略、外敵行為、戰爭或類似

戰爭之行為（不論宣戰與否）、叛

亂、扣押、沒收、內戰、軍事訓練

或演習。 

投保香蕉田區向其他保險人投保收

入保險，並已獲得理賠者，保險人不負

賠償責任。 

一、 第一項明定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之情

事。 

二、 第二項明定投保香蕉田區向其他保險

人投保收入保險，並已獲得保險金

者，保險人亦不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要保人於公告受理期間投保本保險

者，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承

保農會申請保險費補助： 

一、保險單副本及繳費證明。 

二、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前項申請案件有文件不符或其他欠

缺情形得補正者，受理之農會應通知要

保人於三日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

不完全者，不予受理。 

一、 第一項明定要保人申請香蕉收入保險

費補助程序與應檢附文件。 

二、 第二項明定申請案件有文件不符或其

他欠缺情形得補正者之處理方式。 

第十條  要保人投保本保險之農地符合有關

法令規定者，本會得補助保險費之二分

之一，金額上限為每公頃新臺幣三萬

元，未滿一公頃，按比例計算。 

一、 要保人投保本保險之保險費補助計算

方式。 

二、 「符合有關法令規定」指投保本保險

之農地使用符合土地使用管制有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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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筆農地同時投保本保險及其他

經本會公告補助保險費之香蕉保險，本

會補助保險費合計金額上限，仍受前項

規定之限制。 

定。 

三、 同一筆農地得同時投保本保險及其他

經本會公告補助保險費之香蕉保險，

惟本會保險費補助仍以每公頃三萬元

為上限。 

第十一條  保險費之補助由本會於年度計畫

編列預算補助，其補助作業程序如下： 

一、承保農會受理申請補助案後，應於

公告受理期間結束後十五日內，將

申請案彙整造冊送農會所在地之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核轉本會審

核。 

二、經審核符合規定者，本會應於清冊

送達翌日起三個月內核撥再保險

人。 

本保險保險費補助之作業程序。 

 

第十二條  申請保險費補助案件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會應駁回其申請： 

一、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申請。 

二、投保香蕉田區之農地，不符相關法

令規定。 

三、經本會查核保險人承保情形有第七

條情事之一者。 

本會應駁回保險費補助案件申請之情形。 

 

第十三條  申請保險費補助案件，其申請書

所載事項或檢附文件有虛偽、隱匿、偽

造、變造之情事者，本會應撤銷其補

助，並以書面命受補助之農民限期返還

全部或部分補助款，屆期未返還者，依

法移送行政執行。  

補助款核發後，因保險契約終止、

解除、變更，致增加或減少保險費者，

受補助之農民應於補繳或領退保險費之

日起三個月內，向本會申請補發或退還

溢領之補助款。 

未依前項規定申請退還溢領之補助

款者，本會得撤銷補助，並以書面命受

補助農民限期返還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一、 第一項明定本會撤銷補助之情事及後

續處理方式。 

二、 第二項明定補助款核發後，受補助人

向本會申請補發或退還溢領補助款之

事由及期間。 

三、 第三項明定未依規定向本會申請退還

溢領補助款者之處理方式。 

第十四條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視財政

狀況，對農民投保本保險之保險費酌予

補助。 

為鼓勵農民建立風險分散之觀念及提高農

民投保意願，並由中央與地方協力辦理推

動本保險，明定地方政府得視其財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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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另行補助保險費。 

第十五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為辦理本保險

應成立專戶（帳），其資金以用於辦理本

保險業務所需費用為限，不得流用，其

資金來源如下： 

一、本保險之保險費收入。 

二、政府補助款。 

三、資金孳息及運用收益。 

四、其他收入。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應成立專戶(帳)辦理本保

險，並專款專用；另明定其資金來源。 

第十六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依前條規定成

立之專戶（帳），應專款專用於下列業

務： 

一、辦理本保險之理賠。 

二、補助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

需用設備。 

三、補助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

所需管理費用。 

四、補助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

之業務查核、輔導推廣及教育訓練

經費。 

五、補助其他有關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

理本保險業務發展事項之經費。 

六、其他推動本保險業務相關事項。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專戶（帳）專款專用

之業務項目。 

第十七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責任額度如

下：  

一、保險人為保險金額百分之八十五。  

二、再保險人為保險金額百分之十五。 

本會必要時得依實際情況，公告調

整責任額度，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 第一項明定本保險之保險人及再保險

人之責任額度比率。 

二、 第二項明定本會得依實際執行情況，

調整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責任額度。 

 

第十八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應將保險期滿

賠付結餘保險費，含政府補助及農民自

行負擔部分，全數撥入再保險人之保險

專戶(帳)累計餘絀，作為本保險各種賠款

準備金。 

再保險人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彙

整前項專戶管理及運用情形報本會備

查。 

一、 第一項明定本保險期滿賠付結餘保險

費，應全數撥入再保險人之保險專戶

(帳)累計餘絀，作為本保險各種賠款

準備金 

二、 第二項明定再保險人應於每年年度終

了前，彙整專戶(帳)管理及運用情形

報本會備查。 

第十九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之

行政管理費用為保險費百分之十。 

一、 第一項明定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

保險之行政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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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於同一年度內自

留損失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以上，超過部

分得向本會申請全額專案補助。 

前項自留損失率以理賠金額除以保

險費計算之。 

二、 第二項規定保險人及再保險人得就超

額損失部分向本會申請專案補助。 

三、 第三自留損失率之計算方式。 

第二十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申請前條第二

項專案補助，應於保險期間屆滿一個月

內，由再保險人彙整，報本會審查。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保險專戶（帳）

之賠款準備金不足時，由本會以計畫編

列預算全額專案補助。 

一、 第一項明定保險人及再保險人申請超

額損失專案補助之方式。 

二、 第二項明定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超額損

失專案補助費用，應先由再保險人保

險專戶（帳）賠款準備金進行賠付，

若賠款準備金不足時，再由本會另以

計畫編列預算補助。 

第二十一條  本會得依保險人或再保險人之

需求，協助辦理本保險相關事宜。 

本會得協助辦理本保險相關事宜，如現

勘、宣導等事項。 

第二十二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應設立獨立

會計，記載本保險之業務及財務狀況。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應設立獨立

會計。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派員檢查本保險業務及

財務狀況，保險人、再保險人及其相關

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本會得邀集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本會所屬試驗改良場所、相關機關

(構)、法人或專家學者組成查核小組，辦

理前項之檢查。 

一、 第一項明定本會得派員檢查保險人及

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業務及財務狀

況。 

二、 第二項明定本會得組成查核小組辦理

檢查業務。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對於辦理本保險成績優

良或業務推展有特殊貢獻者，予以獎

勵。 

為促進本保險業務發展，本會得對辦理本

保險成績優良或業務推展有特殊貢獻者，

予以獎勵。 

第二十五條  保險人或再保險人違反本辦法

之規定者，本會得令其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或改善不完全者，得停止其辦理

本保險業務，並以書面命其繳回政府補

助款。 

本會對保險人及再保險人違反本辦法之處

理方式。 

第二十六條  保險人或再保險人擬停止辦理

本保險業務，應敘明具體理由，並檢附

業務移轉方案，保險人報所在地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核轉本會核定，再保險

人逕報本會核定。 

保險人、再保險人經核定停止辦理

本保險業務者，本會應以書面命其繳回

政府補助款。 

一、 第一項明定保險人或再保險人擬停止

辦理本保險業務之申請程序。 

二、 第二項明定保險人或再保險人經核定

停止辦理本保險業務者，應繳回政府

補助款。 

 

第二十七條  經本會公告停止辦理本保險業本會停止辦理本保險，再保險人保險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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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時，再保險人保險專戶（帳）各種準

備金應轉入本會指定之專戶或基金。 

（帳）各種準備金應轉入本會指定之專戶

或基金。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